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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機會重寫或修訂實務守則應顧及以下原則：

1.1
以反歧視為主旨：反歧視條例的目的旨在反歧視，倘守則的效果是教僱主歧視，走盡法律罅，這將有違立法原意。再者，守則彷彿顯示「中立」，而忽略勞資雙方的權力不平等，將違法歧視和不違法 (但可能屬不良手法) 的例子並列，結果可能令全職的人事處職員為僱主制訂未必違法卻有歧視成份的不良守則或行事方式。反映此問題的守則段落如4.15段的第二個例子，5.14段的例子及12.4段 (詳細評論見附件1)。此外，守則又反映管理主義，未能突出反歧視的精神，而只是讓僱主節省諮詢法律意見的資源，重點由反歧視的原則變為「不違法」的做法，如6.17段及6.19段的建議，反而令殘疾人更難就業。而12.4段僵化地按法例要求投訴人書面投訴，有些情況下令殘疾人望而卻步，守則應表明平機會在甚麼情況下可提供協助。

1.2
人權主流化：守則應顧及其他人權，如7.19及7.22段建議僱主可要求僱員提供醫療報告的建議十分危險，極易侵犯員工的私隱。而12.1段指平機會乃「由政府全資」將令公眾質疑平機會作為人權機構的獨立性，至於8.5段顯示大幅削減現行守則有關同工同酬及同值同酬的篇幅，令人質疑平機會怯於政府強硬立場而自我審查。
1.3
考慮其他方面的歧視：現實生活上，被歧視的人往往面對多重歧視，如同時基於殘疾、性別、種族而被歧視，守則的例子應反映實況，並更多地提及其他歧視法例和實務守則。此外，守則的例子應避免性別定型，如6.31段的例子中，小學教師是女性而機師是男性，這大概是缺乏性別敏感度所致。又如提及僱主，可用南亞裔人士作例子，這亦有助打破種族定型。
1.4
符合法律規定：1.4段指法庭可參考守則建議，便不符法例指法庭須考慮守則內容的規定。守則3.6.2段對將來的殘疾的釋義，不符案例所示。4.13及4.22段將「直接歧視」定義中的「較差待遇」等同「間接歧視」定義中的「不利」，同樣欠案例支持，而4.25段將比例為「小」寫成「少」，亦顯示沒查閱法例用語，翻譯及校對不夠嚴謹，對中文版的重視不足。

1.5
應考慮與其他實務守則的一貫性：除非有良好理由，否則不同歧視條例下的實務守則應義例一貫，建議相近，因法例的規定相近，如《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RDO CoP) 5.3.13(5)段建議僱主保留晉升紀錄最少24個月，但此守則8.10段卻建議僱主保存有關紀錄最少12個月，而兩者的法定申索期限相同，不應在不同守則的建議迴異。此外，可參考RDO CoP 的做法，為每一個例子加上編號，方便引述。從人權主流化而言，私隱專員建議有關個人資料不應保存過長，超過某期限，可見不同人權機制對相同資料的保存期，有不同的建議，這令僱主無所適從，平機會應就這方面諮詢私隱專員的意見。
1.6
淺白易明：守則應「親民」，讓艱深複雜的法例條文演化為平易近人的文字，如4.14段的「因互」關係應改成「因果」關係；4.12段的「遜」於應改作「差」於。
1.7
文從字順：應提高守則的中文水平，個別稍遜的例子有4.20段 (過於口語化)、4.29段 (歐化語法)、6.8段 (錯字)。同時，應提高翻譯水平，例子有7.10段、8.7段。

1.8
用家友善：公眾不明僱員與自僱人士的分別，不利了解法例下的權益，故在2.14段，應說明箇中分別。又如10.15 至10.16段提及主事人的責任，但公眾不明白何時構成代理關係，有關法例的保障便形同虛設。此外，平機會應主動積極諮詢工會的意見，因他們常處理常見的歧視個案，如報章報導某大機構有病假龍虎榜的歧視行為，以常見的歧視個案作例子，更有利於反歧視。

1.9
實用：本會對諮詢文件的具體意見及修訂建議，見附件1，文中括號內為修改原因或評論。此外，本會建議加設索引及為每章加設總結欄目。至於「殘疾平等政策範本」，我們認為過於簡單，對於機構推行反歧視的工作成效有限，故建議增設「傷健平等政策清單」附於實務守則，讓僱主可藉此檢視其政策是否達標，並建議    貴會參考此清單後修訂守則內的「傷健平等政策範本」。

2.
建議平機會的跟進工作

2.1
日後應優先制訂提供服務、設施的實務守則：平機會文件顯示修改《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後，將修改《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僱傭實務守則》。然而，改善現有實務守則屬錦上添花，增訂性別及種族歧視方面的《教育實務守則》及《提供服務、設施實務守則》則是雪中送炭，有迫切需要。就殘疾歧視而言，應先制訂有關無障礙通道及提供服務、設施的實務守則。平機會在這方面的資源分配方面，應針對社會需要，優先制訂缺乏的實務守則而非大幅修訂已有的僱傭實務守則。
2.2
制訂行動綱領以增訂及修改實務守則：應提供文件顯示重寫而非修訂原有僱傭實務守則的理據，及指出現行守則不合時宜之處。鑑於現行守則已廣為部分公眾熟悉，而動輒改寫守則亦有損其權威性，這涉及日後應重寫還是應修訂現有版本。現行版本的優點是扼要，公眾易於掌握，修訂建議的優點是例子多，解釋詳盡，但不足之處是過於繁複冗長，公眾吃不消。會精讀此守則的通常是人事處的職員 (資方代表)，修訂的結果可能令權力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因此，上文建議除應加設索引外，每章尚需加總結環節。而平機會應有行動綱領，表明在多少年內增訂哪些實務守則，多少年內檢討及修訂現行守則。本會建議平機會每年檢視現行守則，倘發現箇中內容不合時宜或被新案例推翻，應適時諮詢及修訂而毋須留待全面檢討整份守則。
2.3
注意平機會內部分工：在6月12日的平機會諮詢會中，負責草擬守則的工作人員同時主持諮詢會，並用超過諮詢會一半的時間來介紹諮詢文件，在會眾要求下始停止介紹，讓公眾有機會表達意見，這使人質疑平機會諮詢的誠意。公眾才是諮詢會的主體，平機會不應佔用諮詢會太多時間，兼在公眾表達意見後詳盡回應，將諮詢會變成答問或交代會，進一步削弱公眾表達意見的時間。倘若草擬諮詢文件、處理公眾意見、向委員會簡報諮詢過程、撰寫諮詢期內公眾意見的報告及最後修訂諮詢文本同屬一組人包辦的話，或有礙客觀評鑑和聽取公眾提出的意見，應注意整個過程有適當的分工，使諮詢更公正和嚴謹。
2.4
公佈處理諮詢的辦法：最後，本會建議    貴會公佈處理是次諮詢的時間表，包括何時公佈諮詢意見滙編 (並應讓公眾可在平機會網頁索閱公眾提交的意見書)，總結公眾意見的報告，及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建議等。此外，本會亦建議    貴會盡可能回應公眾各項批評和建議，並在平機會通過修訂版而提交立法會前，尚設一較短的公眾諮詢期，尤其通知那些曾在諮詢期曾給予意見的人士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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